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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教師執行產學合作減授鐘點實施辦法 
95.02.22 校務會議編訂 

105.05.24 行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目的 

為使本校教師配合與產業界進行產學合作之需要，降低教師教學負荷並

提升產學合作執行效率，訂定「教師執行產學合作減授鐘點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凡本校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獲得產業界產學合作相關計畫，均可

提出申請，產業界係指一般民間企業。 

第三條 申請程序 

申請教師之產學合作相關計畫須先依本校「產學合作管理辦法」審查通

過，並完成計畫簽約，方得填寫申請表(表號：A0A1080105)，向各系、

院教評會提出教師執行產學合作減授鐘點申請並經審查通過後，由研究

發展處彙整，經校長核定後得減授下學年(期)鐘點。 

第四條 減授鐘點數限額 

為避免影響教學，每學年全校所提申請產學合作教師減授總鐘點數以一

百四十四個鐘點為上限。超過上限時送校教評會審議。 

第五條 減授鐘點原則 

一、 鐘點減授額度計算方式以產學合作計畫金額(含管理費不含學校

配合款)為基準，可採計畫金額累計計算，每次申請減授之計畫計

算金額以 12 萬元為一個基本單位減授 1 個鐘點。 

二、 可申請減授鐘點之計畫以計畫執行起始日期起為計算基準，從申

請日前、後一年內之計畫均可申請減授，每件計畫僅限申請減授

一次。 

三、 每位申請教師該學年最多以減授 6個鐘點為上限。 

四、 減授鐘點以減授該教師基本鐘點為限，教師超鐘點數仍受教務處

排課須知或「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管制。 

第六條 企業未依合約付款 

計畫合作企業未依合約規定完成付款，造成原提申請減授之計畫金額不

足，該教師於減授鐘點學期後 1 年內不得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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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經費來源 

       申請鐘點減授產生之代課教師授課鐘點費，由教師個人研究基金扣除。 

第八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教師執行產學合作減授鐘點實施辦法       2 



明志科技大學教師申請「執行產學合作減授鐘點」申請表 

單    位    學院                系 

申 請 人                 (簽章)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職   級  兼行政職務   □ 有     □ 無 

每週應授基

本鐘點時數 
     小時 

擬申請減授鐘點

學期、時數 
(1)      學年 第     學期       小時 

(2)      學年 第     學期       小時 

目前是否已

有減授鐘點 
□ 有；___小時      □ 無 

◎請檢附各執行計畫之證明文件(含合約書及往來公文) 

序

號 
計畫名稱及編號 計畫合作廠商

（XXX 公司...） 
計畫期間 

計畫總金額 

（單位：元） 

是否已核減過

鐘點 

1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是   □否 

2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是   □否 

3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是   □否 

4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是   □否 

計畫合計金額                      元 

研發處認定之合計金額：            元 

承辦人  

依規定可核減之鐘點時數：          小時 

教務處確認核減之鐘點時數費用：     小時         元 承辦人  

註： 

1.減授鐘點以減授該教師基本鐘點為限，教師超鐘點數仍受教務處排課須知或「教師授課鐘點核

計辦法」管制。 

2.計畫金額累積最低須達 12 萬元始可提出申請，每位申請教師該學年最多以減授 6個鐘點為上

限。 

校長 教務處 人事室 研發處 院  長 系主任 

    申請前請簽名 申請前請簽名 

表號：A0A1080105 
◎ 會簽後請送回研發處產學合作組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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